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鲍政发〔2025〕3 号

鲍沟镇人民政府

关于加强土地执法监管建立耕地保护

工作机制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村，机关、镇直各部门，各厂企：

为贯彻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和耕地保护，保障粮食生产安全，

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“非农化”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

于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20〕

24 号）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

食安全的意见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20〕44 号）及省、市等有关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，决定进一步

加强土地执法监管，建立耕地保护周报告、信息共享和联合监

管机制，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任务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实行

耕地保护党政同责，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。要充分认识做好当

前土地执法监管工作的重要性，增强土地执法监管工作的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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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和使命感，牢固树立保护土地资源、依法用地管地的意识，

落实耕地保护责任，强化耕地保护措施，理清耕地和永久基本

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，严格落实三条控制线，

确保完成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，切实维护

全镇土地管理和利用秩序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进一步规范土地使用行为。

1.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。严格执行“一户一宅”政策，要

优先在村内安置宅基地，确需在村庄周围或远离村庄安置的，

必须严格按照《鲍沟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》进行科学选址，

严禁占用耕地，特别是基本农田。

2.加强工业等其他项目用地管理。严禁违反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，擅自动工违法占地建设新项目，避免形成卫片图斑，造

成整个项目的拆除。对各类项目确需建设的，在符合鲍沟镇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前提下，科学选址，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后，方

可实施建设。

3.加强设施农用地管理。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，规范

设施农业用地秩序，要严格按照《山东省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办

法》（鲁自然资规〔2020〕1 号）要求，抓好设施农用地的管理。

对设施农用地，要严格按照程序，办理用地手续，严禁未经批

准或备案擅自占地搞建设。

（二）严格各类用地申请审批备案流程。

1.涉及宅基地类型：新申请和翻建均需由用地主体提出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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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，报请属地村委会对用地主体、具体现状（四邻）及边界进

行确认证明，属地党总支进行备案，然后报镇自然资源所、规

划建设岗、农业综合岗进行审查，按照程序合法合规审批，通

过审批后报农业综合岗存档。签订安全等承诺手续后，方可进

行建设。

2.涉及工业等其他项目类型：新建企业的审批由用地主体

提出，办理合法用地手续进行施工建设；“四上企业”和一般

纳税人企业的原厂区范围内新建和翻建由用地主体向经济发展

岗提出申请，属地村委会和党总支进行确认和备案，然后报镇

自然资源所、综合行政执法中队、规划建设岗进行审查，办理

合法用地手续方可进行施工建设；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原厂区范

围内的新建和翻建的审批流程由用地主体提出申请，报请属地

村委会对用地主体、具体现状（四邻）及边界进行确认证明，

属地党总支进行备案，然后报镇自然资源所、综合行政执法中

队、规划建设岗进行审查，办理合法用地手续方可进行施工建

设。

3.涉及设施农用地类型：申请新建设施农用地及原设施农

用地翻建的审批按照规范程序办理，用地主体向村委会提出申

请，报经镇政府审核批准，经市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同意

备案后方可实施建设，并严格按照备案要求的设施农用地建设

标准实施。

（三）建立耕地保护工作周报告制度。

全面压实耕地保护责任，违法占地防控实行属地管理机制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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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周报告制度，以党总支为单位，经村党支部书记和党总支

书记双签字后于每周一上午 9 点前，将排查汇总表上报自然资

源所。各党总支、村对辖区内的违法占地负有发现、制止和报

告的责任，要切实做到早发现、早制止、早报告。综合行政执

法、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权限对各党总支

上报违法占地要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整改一起。

（四）建立信息共享、联合监管机制。

各执法监管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，做到信息共享，第一时

间掌握全镇土地监管信息，及时按照职责推进联合执法，形成

执法高压威慑力。畜牧兽医和环保部门要配合自然资源部门做

好对符合用地条件的养殖场手续报批工作；各党总支、村要切

实肩负起自然资源管理的主体责任，真正做到守土有责，把监

管的责任落到实处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镇政府成立由镇长任组长，分管领

导任副组长，相关执法部门负责人和各党总支书记为成员的土

地执法监管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组织、协调、处置违法占地工

作。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职能配合做好全镇的自然资源管

理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教育。积极营造保护耕地和依法依规用地

的社会共识，要充分利用鲍沟大讲堂、微信公众号、标语、宣

传车等各种宣传方式，多层次、多渠道地宣传自然资源方面的

法律、法规和政策。同时要适时选择一批典型案件，进行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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曝光，努力营造依法惩处违法占地的高压态势。

（三）严肃责任落实。各党总支书记、村党支部书记是各

辖区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，对违法占地制止整改不力的党总支、

村，将由相关领导直至主要领导进行约谈，限期整改到位。年

度内辖区非法开采、破坏土地、临时占压等违法行为发生之初

未上报、落实整改不力的，取消党总支、村本年度评先树优资

格。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党总支书记、村党支部书记、村主任

免职或停职的处理。

附件：1.鲍沟镇土地执法监管领导小组

2.鲍沟镇耕地保护定期报告表

鲍沟镇人民政府

2025 年 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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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鲍沟镇土地执法监管领导小组

组 长: 刘金升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副组长: 张 华 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、市纪委派

出鲍沟镇监察室主任

陈 庆 党委委员、统战委员

陈启同 综合行政执法中心主任

成 员: 刘波波 综合岗主管

秦贞阳 纪委副书记

高德国 农业综合岗主管

时均龙 规划建设岗主管

吴继光 财政所所长

杨智利 自然资源所所长

李 庆 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中队长

钟家营 综合行政执法岗主管

孟大伟 鲍沟党总支书记

殷 建 皇甫党总支书记

邓 强 杨村党总支副书记

赵 晨 吕坡党总支书记

刘 锋 宋庄党总支书记

赵振洲 甄洼党总支书记

葛 帅 邢寨党总支书记

苗秀楠 张庄党总支书记

李 政 荆林党总支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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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鲍沟镇耕地保护定期报告表
村（公章）： 2025 年 月 日

序

号

发现违法违规占用耕

地类型

发现违法违

规占用耕地

宗地数（个）

发现违法违

规占用耕地

面积（亩）

发现违法违规占用耕

地行为是否位于各类

项目新增耕地内

发现违法违规

占用耕地行为

时的状态

制止情况

（是否停

工）

整改情况

（是否复

耕或复种）

备注

1 各类种树

2 宅基地建房

3 建工业厂房

4 挖沙取土

5 修 路

6 堆放压占

7 建农业设施建设用地

8 撂 荒

9 建光伏项目

10 挖湖造景

11 建窑建坟

12 塌陷积水

13 其 他

合计

村党支部书记签字：

党总支书记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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